
虚拟货币属于什么链路形态

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监管部门又有新动作。

中国人民银行6月21日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落实
国务院金融委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精神，打击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炒作行为，保
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近日人民银行有关部门就银行和支付
机构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提供相关服务问题，约谈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
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和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部分银行和支付机
构。

要及时切断交易资金支付链路

人民银行表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扰乱经济金融正常秩序，滋生非法跨境转移
资产、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风险，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各银行和支付机构
必须严格落实《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等监管规定，切实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不得为相关活动提供账户开立、登记
、交易、清算、结算等产品或服务。各机构要全面排查识别虚拟货币交易所及场外
交易商资金账户，及时切断交易资金支付链路；要分析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的资
金交易特征，加大技术投入，完善异常交易监控模型，切实提高监测识别能力；要
完善内部工作机制，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有关监测处置措施落实到位。

参会机构表示，将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按照人民银行有关要求，不开展、不参与虚
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进一步加大排查和处置力度，采取严格措施，坚决切断虚
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的资金支付链路。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此次约谈消息发布后，被约谈的工商银行等机构已表示
，将禁止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服务。

整治重拳频出

近年来，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领域的监管和整治从未停止。比如，2013年12月，
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指出，从性质上看，比特
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
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2017年9月，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
确，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
、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
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
。有关部门指导各地集中取缔173家平台，此后保持监管高压态势，累计清退3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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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新增平台。

今年5月，互联网金融协会、银行业协会、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的公告要求，会
员机构不得开展虚拟货币交易兑换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业务，坚决抵制虚拟货币相关
非法金融活动，不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账户和支付结算、宣传展示等服务，同时提
示社会公众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要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交易炒作活动，谨防个人资
金受损。

5月21日，国务院金融委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
为。此后，多地展开了针对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的打击。

5月25日，内蒙古发改委发布《关于坚决打击惩戒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八项措施
（征求意见稿）》。目前，云南、青海、四川等部分电价较低地区也纷纷出台文件
要求停止虚拟货币“挖矿”行为。

中原证券分析师周建华表示，比特币投机行为衍生出大量跟风“挖矿”行为，对电
力资源造成了巨量浪费，不符合我国“双碳战略”的要求。

警惕“炒币”危害

监管部门和专家强调，比特币与金融产品有本质区别。比特币交易归根到底就是炒
作。

业内人士分析，炒作虚拟货币至少存在三大风险：一是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和金融产
品有本质区别，没有实际价值支撑，也没有主权信用和商业信用，价格很容易被操
纵，出现暴涨暴跌；二是就比特币而言，境内当前已没有比特币交易场所，“翻墙
”在境外购买比特币没有消费者保护措施，投资者如受损失只能自负；三是比特币
等虚拟货币容易受到“马斯克式”的炒作，投资者在短时间内被“割韭菜”，从而
蒙受巨大经济和财产损失。

在中泰宏观首席分析师陈兴看来，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特别是带有杠杆交易的
投机行为，需要保持谨慎。比特币总市值较小，尚不足美股的2%，仅是美国国债
规模的4%左右，参与者相对有限，因此价格难免具备高波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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